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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心理學角度，評《政院版生育保健法草案》之爭議 

周才忠 

2006/12/12 

昨天(12月 11日)，立法院開始審查《生育保健法草案》，其中主要的爭議

焦點是在行政院版修正草案中明訂『三天墮胎思考期』與『強制諮商』的部份，

「選擇派」與「生命派」雙方劍拔弩張，僵持不下，此兩派在衛生環保委員會舉

辦的公聽會之後亦無共識。長期以來，社區心理學(Community Psychology)領域
已累積對此議題的諸多看法，筆者也曾參與教育部未婚懷孕青少女之研究計畫，

故很願意分享一些比較另類的心得或觀點，以供握有此政策決定者以及所有可能

受其影響的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等之參考。 

1. 雖然國民健康局正試辦青少年生育保健之親善門診，其中有專屬諮商人員來

協助面臨身心煎熬的少女，以使獲得完善的身心照護。但這些本來就是婦產

科診所本身應該做好的事情，並不能做為說服此政策施行的藉口或理由。 

2. 如果沒有完善配套措施與實務規範，當事人還是無法真正掌握是否墮胎的自
主權。如以醫師、護士或心理師等主流價值信仰與專業教育現況，到底能提

供多少自由意志選擇及建設性解決建議，實令人存疑。 

3. 本人也贊同未成年墮胎問題值得各界關注，但政府不能將「不願意接受諮商」

的責任推回給欲墮胎的少女們，或怪罪婦權代表倡言可任意墮胎，單靠政策

是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回歸婦女需求主體與相關助人專業的關懷才是正道。 

4. 政府相關部會應詳實統計並定期公佈未婚懷孕或墮胎等客觀數據，以及致力

於縮小與實際黑數之間的差距問題。此將提供政府單位、學術或民間機構之

正確預測國內未來變化趨勢、研擬因應策略及評估相關專業資源的可及性。 

5. 本人強烈主張─政策擬定必須有相關科學及長期證據做為論述基礎。從幾年

前，宗教團體與親近立委開始放話欲立法以減低婦女墮胎的盛行，但七天或

三天思考期的理論依據為何？或只是政治、密室等運作或妥協下的產物？！ 

6. 由於先前立法的粗糙或缺失，相關少女懷孕預防與輔導的法案皆只強調「兩

性平權」精神，其中”性教育”的部份也只在辦講座虛應了事。因此，正本清

源之道應加強實質的預防內涵與成效，而不是一再步上可能的政策錯誤循環。 

7. 如果不是當事人，誰都無法論斷「少女墮胎不必經由他人同意」是否恰當，

除非一些常用狹隘的宗教信仰來介入或決定別人生命歷程重大事件的選擇及

發展，以及那些急於想假借心理健康照護之名，來獲取自身龐大的專業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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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台灣社會對於婦女墮胎的歧見由來已久，因此這些爭議的衍生，應是一個公

民教育及參與的很好機會。掌握政策行政或立法權之諸公，也許應先傾聽重

要利害關係人的真實感受，而不是以「女性意識型態」來標籤不同意見的人。  

9. 從先前的研究過程及結果獲知，國內青少女懷孕大部份會選擇墮胎之途，這

與國外概況有所不同，此可能與文化特性或配套機制(如收養、短期安置等)
有關。或許，這是我們未來可以加以關注與努力，並循序漸進來改善的。 

10. 本人並不完全否定懷孕少女輔導的必要性，只是我們局外人到底瞭解她們多

少，男人為主的政府主體到底理解其墮胎困境與內心需求為何？！如果政府

真正設想婦女生育保健，為什麼會招致如此反彈，這是要深切去反省的。 

11. 或許很多人無法理解，為什麼思考期如此具爭議性，這不是幾天的問題，而

是我們到底將不預期懷孕的責任歸咎在誰身上，女性、男性或是雙方？！有

時，男方態度更提供墮胎與否的決定性，為何草案中看不到男性諮商的內容。 

12. 社會焦點如在贊成或反對墮胎爭執上是永無結論的，只是大有為的政府應去

深思是否已提供婦女所有選擇可能情況的服務體系，而不是高舉尊重生命大

旗，放任宗教團體從中謀利(如仲介收出養)，或逼小媽媽上網販嬰以糊口。 

13. 本人雖亦長期從事社區心理衛生的研究與實務工作，但一直惕厲自己不要淪

為一名『心理警察』(Psychological Policeman)，或是成為政府及保守人士施
行『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打手。在此，真誠地期盼相關助人工作者勿
將自身專業發展”空間”建立在這些成年或青少年婦女的身心煎熬、痛苦之

上，應該寧願自己失業，也要打從心裡認為她們永遠是一個有權力、有能力、

能思考，並且可以完全掌握與活出自己人生的女人。 
 


